《云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起草说明

根据新颁布实施的《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以及有关工作要求，现将《云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实施细则》的必要性
社会信用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要求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制定《实施细则》是云南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若干意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2017）《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等，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加强水路运输市场信用管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省制定相关的细则来贯彻落实，也为我省制定《实施细则》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从云南省情况来看，水路运输市场信用管理尚未出台政府规章或相关制度和办法，因此，结合我省水路运输实际，细化具体内容，制定出台《实施细则》，对于提升我省水路运输市场管理水平十分重要和迫切。
二、制定《实施细则》的可行性
（一）制定《实施细则》是加快推动云南水路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当前，按照国家运输结构调整总体部署，云南省水路交通抢抓发展机遇，金沙江—长江干线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水富港“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成效显现；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发展驶入快车道，关累港国际货运稳步发展；一批省内“功能完善、内涵丰富、便捷舒适、安全绿色”的高品质水路客运精品航线和水上旅游品牌，全面提升了我省水路运输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为加快我省水路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强水路运输市场管理，营造诚信守法的水路运输市场秩序，对经营人履约服务和从业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考虑云南省水路运输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符合当前云南水路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
（2） 制定《实施细则》是推动我省水路交通运输信用管理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云南省综合交通运输全面探索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结合信用工作实践，2022年1月出台《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并推动全省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实施信用管理。为进一步落实水路交通运输部门信用监管职责，强化信用信息共享，推进信用评价统一标准，维护水路运输行业公平竞争环境，提升行业治理水平，因此，制定《实施细则》，把信用交通实践中管好、用好、能够反复适用的规章制度固定下来，能更有效、更规范地推进水路运输信用体系建设。
三、制定《实施细则》的预期效果
《实施细则》明确了各主体信用评价职责及分工，有效规范水路运输市场经营人的从业行为，加强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细化信用等级动态调整，将有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水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起草《实施细则》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制定《实施细则》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主席令第5号）《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5号）《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4号）《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交办水〔2017〕128号）《云南省信用管理条例》《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云交规〔2022〕1号）。
五、起草《实施细则》的过程
（一）制定起草工作方案。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推动完善行业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制度分工安排的通知》(云交法制便〔2022〕167 号)的工作部署，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处和省航务局共同研究制定了《实施细则》起草工作方案，由省航务局负责起草工作。
（二）完成资料收集。省交通运输厅、省航务管理局对全省水路运输市场管理工作进行了充分调研，分别赴我省昆明市、昭通市、大理州、西双版纳州等重点水域多家航运企业进行了现场走访、调研座谈。收集了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关有信用评价的现行规章制度，同时，借鉴了四川、广东、湖南等省份水路运输市场信用管理的先进经验，为起草《实施细则》提供充分法律法规依据和借鉴参考，为制定《实施细则》打下坚实基础。
（三）起草《实施细则》。省航务局研究确定了“《实施细则》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拟定了《实施细则》初稿，经省航务局内部充分讨论后，形成初稿文稿，并报省交通运输厅。
（四）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省交通运输厅将《实施细则》文稿送厅相关处室和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后，厅航务处和省航务局共同研究回复并按意见对《实施细则》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
六、《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本《实施细则》共七章三十条，主要包括总则、评价职责及分工、信用信息管理、信用等级评价、信用异议处理及修复、监督管理和附则等条款。
（一）适用范围。凡在云南省辖区内注册的水路运输（含辅助业）业务经营人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等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细则。
（二）职责分工。明确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水路运输市场经营人及相关人员的主要职责。
（三）信息管理归集。明确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的基本内容、由谁来归集、归集范围和归集方式等内容。
（四）信用评价方式。明确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评定标准、评定程序和方法等内容。
（五）管理和修复。明确水路运输经营人严重失信行为申请修复的程序和有关工作要求。
（六）监督管理。明确信用评价的监督管理要求。
七、《实施细则》体现云南做法和思路的主要条款
（一）明确了信用评价范围。《实施细则》第二条明确了细则适用于云南省辖区内注册的水路运输（含辅助业）业务经营人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等管理活动，信用评价的主体必须是在云南省辖区内注册的业务经营人和相关从业人员。
（二）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职责。《实施细则》第五、六、七、八条结合云南省水路交通运输实际，明确了信用管理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并明确了评价结果实施逐级审核的方式，最终由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最终评价结果。
（三）充分考虑市场影响。目前，云南省共有水路运输企业400余家，较为大型的水路运输企业21家，其余均为个体经营者，这些个体经营者多数主要以从事农村客渡运业务为主，运输多为公益性质，主要为了满足周边老百姓生产生活需要，经营效益较差，运输船舶普遍散、小、弱。因此，《实施细则》制定时立足我省水路运输市场发展大局，秉持合理保护及科学引导的理念，在不违背水路运输市场及信用管理方面的上位法及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在适用范围条款和评分标准时充分考虑到信用评价实施效果，综合考虑农村客渡运市场的民生需求与水路运输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为我省农村水路客渡运市场留出生存及发展空间，尽可能降低对多年来培育的水路运输市场的影响。
（四）规范评价标准。依据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信用评价标准，在制定《实施细则》时结合云南省实际，既有保留共性的标准，又调整和优化个性标准。如，云南省水路运输不涉及危险品运输及成品油运输，所以《实施细则》中水路运输及港口评价标准均作出调整，包括船舶配备岸电设施和港口船舶污染物处置均结合云南省实际进行了部分调整。
八、征求意见情况
（一）征求各州、市交通运输局、厅属单位及相关处室意见情况
根据《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相关要求，2023年4月，省交通运输厅下发《征求云南省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等3份文件意见建议的通知》（云交航务便〔2023〕62号），广泛征求各州（市）交通运输局、省路政总队（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省航务局、厅机关有关处室意见后，根据意见反馈对《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2024年9月，省交通运输厅下发《征求〈云南省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3个细则修改意见的通知》（云交航务便〔2024〕140号），2024年10月，省交通运输厅下发《再次征求〈云南省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3个细则修改意见的通知》（云交航务便〔2024〕163号），再次广泛征求各州（市）交通运输局、省航务局、省交通执法局、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等省内有关单位及相关处室意见，对相关意见已采纳并修改完善。2025年4月，征求省交通运输厅政策法规处法律意见，根据意见反馈对《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2023年7月6日至8月5日，在省交通运输厅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意见。
（三）专家论证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 2023年9月7日，厅航务处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专家、厅属有关单位和厅机关有关处室、省航务局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其中，专家对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提出应结合本省实际进行修改完善，已吸收采纳。
2025年5月23日，厅航务处组织召开专家评估论证会，邀请专家、厅机关有关处室、厅属有关单位以及省航务局相关信用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对文稿条文提出修改意见，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行了初步论证，并对制定实施细则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形成了专家评估论证意见。起草部门对专家对《实施细则》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进行了修改完善。


                                  
